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方）文综罚字【2023】第A-004号

当事人： 方城县溢晨书店（ 经营者： 孙书溢）

证照（ 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

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2411322MA483C262D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豫新出发NY零字第1100号

孙书溢（公民身份号码411322200002014528)

经营场所： 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办北环路红星学校门口西200米

2023年08月07日上午09 时05分， 方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执

法人员李鲍鹏(16160321028)、 杨国奇(16160321002)， 在出示执

法证件亮明身份后， 对方城县溢晨书店进行日常检查， 检查时发现该

书店证照齐全， 正在发行《伊索寓言》等出版物， 执法人员让当事人

提供所发行出版物的进销货清单， 孙书溢说不知道还要卖书还要什么

清单， 提供不了。 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向孙书溢说明了她享有的申请

回避的相关权利， 当事人称不需要。 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

下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 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 整个执法过程全

程录像。

2023年8月8 日， 执法人员对方城县溢晨书店经营者孙书溢进行

了调查询问， 当事人承认了所发行的出版物不能提供进销货清单的违

法事实。

方城县溢晨书店的行为违反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
“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 个人， 应查验供货单位的出

版物经营许可证并留存复印件或电子文件， 并将出版物发行进销货清

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至少保存两年， 以备查验。 ＂



处罚依据为《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 ）项
＂

违反本

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予以警告， 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 一）未能提供近2年的出版物发

行进销货清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或者清单、 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

容的； “

方城县溢晨书店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结合其违法行为社会

危害程度及其主动配合立行立改， 参照新闻出版总署、 商务部令《出

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序号(25)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相关规定， 方城县

溢晨书店的违法行为属轻微违法行为。

本机关现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l、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 警告

3、 罚款人民币叁忏元整(3000元）。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起十五日内持本决定书到河南方城

凤裕村镇银行凤瑞支行缴纳罚款。 方城县非税收管理局账号：

603020101421000035逾期不交罚款的，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 一 ）项规定， 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行

政复议或行政决定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向方城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

内直接向方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 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 依据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方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年 月 日




